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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电力普遍服务供给规制研究》共分六章。第1章是绪论，提出问题并阐明研究意义、思路、方
法论及创新之处。第2章剖析了中国电力普遍服务的内涵、外延及供给实践，论证了电力普遍服务供
给规制的逻辑基础和价值取向，即“为什么规制”和“规制为什么”。第3章基于“用户市场’结构
”模型，理论上证明了电力普遍服务交叉补贴在垄断条件和竞争环境下的有效与失灵，提出了放松规
制下电力普遍服务供给规制的困境及问题。第4章以国际和产业双重视域，审视并比较了放松规制下
电力、电信以及邮政普遍服务供给规制实践，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以获取对竞争环境下中国电力普遍
服务供给规制的启示。第5章提出了竞争环境下关于电力普遍服务供给的四个基本假设并予以证明，
引入管理学中的“价值链分析模型”，建构了基于价值链的竞争环境下中国电力普遍服务供给规制框
架与选择，解决“如何规制”和“规制绩效”问题。第6章是结语，主要对整书进行总结概况，并指
出不足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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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994年，印度的第一个国家电信政策（NTP 1999）首次将普遍服务写入其中，电信
普遍服务被定义为以支付得起的、合理的价格向所有公民提供特定的基础电信业务。1999年，印度颁
布了新国家电信政策（NTP 1999），提出了促进电信市场开放竞争的一系列措施，同时强调了普遍服
务义务和普遍服务目标，向人口低密度地区（包括农村和偏远地区、山区和部落地区等）提供电信服
务是普遍服务义务的主要目标之一。认为提供公用接人是一条可行的路径。为了更好地推进普遍服务
，印度电信部学习美国经验建立普遍服务基金，并在2004年的印度电信法修正案中，将有关普遍服务
基金的内容写入该法中，用法律保障普遍服务基金的法制化运作。 澳大利亚1997年《电信法》明确规
定，在澳大利亚的全体公民，不论其居住或职业，都应该在公平的基础上合理地得到标准电话服务、
公用电话服务及所规定的传输服务，电信公司应尽可能经济有效地履行普遍服务义务，由于履行普遍
服务义务所形成的亏损由各电信公司在公平基础上分摊，亏损额和电信公司应承担份额的基本材料及
确定方法应尽可能透明化。以后又陆续颁布了《普遍服务价格上限法》、《消费者权益和服务标准法
》，逐步建立和完善了普遍服务法律体系。 1998年，西班牙《通用电信法》对电信产业法律体系实施
了全新变革，该法第三部分专门就普遍服务义务的相关问题作出明确规定。电信普遍服务被定义为以
可以承受的价格向所有地区的用户提供符合质量要求的一系列电信服务，向公众提供电信业务的运营
商和从事运营的电信网络运营商都应当承担普遍服务义务，普遍服务业务可以得到外部资金帮助。该
法规定，在普遍服务地理范围内的任何主导运营商都可以被指定提供普遍服务业务。 日本2001年修订
的《电信事业法》对指定的电信普遍服务管理机构提出了资格要求，要求基金管理机构开展相关的活
动，依据大臣令来决定补偿金数额，并就补偿数额和支持方法取得总务大臣授权，并向运营商征收普
遍服务款项；基金管理机构有权要求运营商提供必要文件；基金管理机构可以设立基金管理服务咨询
委员会并为其提供支撑，成员由基金管理机构任命并取得总务大臣批准。提供普遍服务的经营者依照
总务大臣令向支持机构通报成本、收入及其他事项。《电信事业法》规定有资格承担电信普遍服务的
电信经营者为第一类电信业务经营者，普遍服务义务承担者由指定的方式确定，而且承担义务的运营
商在会计要求、互联互通资费、业务地域范围等方面应符合总务省有关规定的要求。总务省制订的《
电信领域的新竞争政策》确定了普遍服务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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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电力普遍服务供给规制研究》遵循规制经济学的研究路线与方法论，以放松规制与中国电力市
场化改革为背景，结合中国电力普遍服务供给实践，借鉴网络型产业普遍服务供给规制经验，从逻辑
基础、价值取向以及价值链等多维角度，对电力普遍服务供给“为什么规制”、“规制为什么”以及
“如何规制”等问题展开研究，为竞争环境下中国电力普遍服务供给规制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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